同济大学服务项目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【    】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同济大学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，为保证所购服务的质量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1条 服务项目
服务项目全称：
第2条 项目地点
服务提供地点：
第3条 项目完成期限
本合同签订生效后　　　　日内，完成所有服务并验收合格。
第4条 服务内容（可另附清单）

第5条 合同经费及结算
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金额(大写)         。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总价中，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。本合同分     次付款：
（1）合同生效后     日内，甲方支付     %合同款     （元），乙方向甲方出具数额等同于该约定款项的合法有效的税务发票；
（2）验收合格后     日内，甲方支付     %合同款     （元），乙方向甲方出具数额等同于该约定款项的合法有效的税务发票。
第6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6.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
（1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约定提供服务。

（2）甲方有权在合同有效期内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和检查。

（3）甲方有权在合同约定范围内，要求乙方进行服务调整或改正。

（4）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，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。

（5）甲方应提供乙方所需的服务条件和协助，以便乙方更好地履行合同。

（6）甲方应保守商业秘密，未经乙方许可，不得将相关信息透露给第三方。

6.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
（1）
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约定支付服务费用。

（2）
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必要的服务条件和协助。

（3）
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，向甲方提供优质、高效的服务。

（4）
乙方应在合同约定范围内，接受甲方对服务的调整或改正。

（5）
乙方应确保服务过程中涉及的资料和信息的安全、保密。

（6）
乙方应保守商业秘密，未经甲方许可，不得将相关信息透露给第三方。
第7条 质量标准及要求
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等确定，上述标准不一致的，以较严格的标准为准。没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，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。
本项目服务标准同时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安全、环保、卫生之规定。 
第8条 成果及验收
成果形式：按约定完成服务内容，甲方验收合格并收取合法有效的税务发票，依据合同条款支付。
第9条 履约代表
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（姓名）      （联系方式）      为甲方合同履约代表，乙方指定（姓名）      （联系方式）      为乙方合同履约代表。
履约代表承担以下责任：
（1）参与采购过程，并在服务合同等法定有效采购文件上签字确认；
（2）负责办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各方相关事宜等；
（3）协调履行合同需要双方配合的工作，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；
（4）合同变更前或合同履行遇到问题，及时向各自的法人（授权）代表报告。
第10条 违约责任及保密
任何一方出现违约，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。
如果甲方或乙方提供的内容属于保密的，应签订保密协议，甲乙双方均有保密义务。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，乙方不得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第11条 争端的解决
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，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争端。如从协商不能解决，双方可将争端提请诉讼，管辖法院为甲方所在地的法院。在协商或诉讼期间，本协议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，双方仍须履行。
第12条 其他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三份，乙方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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